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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

保护粮食生产者和收购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据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四川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

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粮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在本辖区收购粮食的

企业的备案管理工作。

粮食收购备案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

则。

第三条 从事粮食收购的企业，应当向收购地县级粮食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内容包括：企业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

仓储设施等信息。

第四条 粮食收购企业备案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向原备案

地县级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变更备案信息。

第五条 粮食收购企业可以通过现场或电子政务服务平台

向收购地县级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材料齐全，县级粮食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备案；备案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

性告知备案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备案表一份送达备案企业，一份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存

档，同时按季度向市（州）粮食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备案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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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不得要求粮食收购企业提供与

备案无关的材料。

第七条 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办理粮食收购备案

时，不得收取费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不得牟取其他

利益。

第八条 粮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四川

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加强对辖区内粮食收购

活动的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九条 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粮食收购企业信用档

案，将粮食收购企业备案、定期报告等情况的检查结果、违法行

为查处情况记入信用记录，并依法向社会公示。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粮食收购企业违法从事粮食收

购活动，有权向收购地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举报，粮食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十一条 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升备案管理“一网通办”

能力，探索推进区域通办，加强政务服务宣传，创新服务方式，

提高服务效能，持续提升为农为企服务水平。

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粮食收购，是指向种粮农民、其他粮食

生产者或者粮食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批量购买粮食的活动。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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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四川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表

2.四川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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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表

备案编号：

企业基本

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资金

（万元）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工商注册

登记日期

粮食收购

基本信息

收购区域
常年收购

规模（吨）
仓容（吨）

租借仓容

（吨）
仓库地址

资金筹措能

力（万元）

本人承诺

1.本表所填写信息属实，所提供的备案信息真实、准确，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2.了解《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四川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3.建立粮食经营台账，并及时向企业属地和粮食收购区域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粮食

购进、销售、储存等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4.诚实守信，合法经营。

法定代表（负责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时间： 年 月 日

注：1.“收购区域”填写县（市、区）名称，“备案编号”“备案时间”由县级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填写。

2.本表一式两份，县级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备案企业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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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手机号码

拥有或租

借仓容

（吨）

备案编号 备注

注：1.“企业性质”栏填“国有贸易”“国有加工”“民企贸易”“民企加工”或“其他”，国有控股的按国有填。2.备案编号示例，如成都市锦江区的企业备案号可编为：川 060101001，其中：06为四川省代码，

前面的 01为成都市代码，后面的 01为区县代码，001为企业代码（按备案先后顺序依次编号）；自贡市荣县的企业备案号可编为：川 060205001,共 9位数。各地按市州和区县排序自行编号（各市

州代码：成都 01、自贡 02、攀枝花 03、泸州 04、德阳 05、绵阳 06、广元 07、遂宁 08、内江 09、乐山 10、南充 11、宜宾 12、广安 13、达州 14、巴中 15、雅安 16、眉山 17、资阳 18、阿坝 19、

甘孜 20、凉山 21）。


